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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借款人义乌市碧龙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丰力拉链有限公司、义乌市扬航工
艺品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融仁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上述三
户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义乌市碧龙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丰力拉链有

限公司、义乌市扬航工艺品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元 2016 年10月19日

联系电话：黎经理13825294044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4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债务人

义乌市碧龙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丰力拉链有限公司

义乌市扬航工艺品有限公司

转让基准日

2016-4-30

2016-4-30

2016-4-30

本金

27,786,757.51

19,662,790.00

16,100,000.00

欠息

3,583,508.64

11,540,124.11

2,499,182.26

保证人

东龙公司、九洲公司、骆有奶、骆园翠、蒋春妹、楼培信、
傅燕萍、蒋鹏飞

义乌市兴耀塑胶有限公司；义乌市广邦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洪海深、金积芳、洪进英

义乌市航天工艺品有限公司；楼鲁辉、孙良红、黄以明、
楼爱菊

抵押情况

房产、土地：位于义乌市下骆宅工业区。建筑面积为1964.04平方米，
用途为厂房。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义乌国用（2009）第001-38728号，土
地面积7498.80平方米(11.25亩），工业用地。

（1）房产，土地：位于义乌市后宅新凉亭工业区，该房产总建筑面积
5955.68平方米，土地面积3198.7平方米（4.8亩），工业用地。（2）房产：
位于义乌江东中路340号，该房产总建筑面积493.29平方米，土地面
积72.5平方米，住宅用地。

房产，土地：地址位于义乌市稠江街道宏迪路2号，建筑面积为
3327.85平方米，用途为厂房。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义乌国用（2013）第
003-04916号，土地面积806.1平方米（1.21亩），工业用地。

原债权借款协议

33010120140006384、33010120140037206、33010120140037383、
33010120140037575

33010120130015586、33010120130015848、33010120130030594、
33010120130030834、33010120130011233、33010120130013000、
33010120130013218、33010120130014547、33010120130030584

33010120140007825、33010120140021876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诚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诚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昌德成电子有限公司（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截止处置基准日2016年1月31日，我公司对瑞昌德成
电子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2928.5万元。担保人：乐清市江南铜业有限公司、温州智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银宏电子有限公司、浙江本尼森工艺品
有限公司、林昌北、叶赛珠、浙江昌德成电器有限公司。该债权依法通过拍卖公司竞拍方式转让给温州诚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
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温州诚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
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温州诚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19日

法院公告
2016年10月19日

（2016）浙0304破6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瓯海瞿溪辰源皮行的申

请，于2016年9月28日作出（2016）浙0304破申5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乐伽图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担
任温州乐伽图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乐伽图鞋业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6年11月21日前向管理人
（通信地址：温州娄桥街道中汇路81号瓯海金融综合
服务区A3幢907室，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郑建
初，联系电话：13857723052）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乐伽图鞋业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11月25日上午8时
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
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81破7号

本院根据浙江东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6年9月19日裁定受理瑞安市文汇印刷包装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文汇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
9月27日指定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为文汇公司
管理人。文汇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11月10日前，
向管理人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温州市瓯海金融
综合服务区A3幢912室；联系人：章林闽；联系号码：
88527389、8859827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文汇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6年11月16日下午14时10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文
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1破74号

本院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的
申请，于2016年9月28日裁定受理浙江康泰不锈钢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10月9日指定温州
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为浙江康泰不锈钢有限公司管
理人。浙江康泰不锈钢有限公司债权人应于2016年
11月29日前，向管理人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温州市瓯海区中汇路81号金融服务中心A3幢
912；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章林闽（13819737505）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浙江康泰不锈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6年12月6日下午14时在瑞安市人
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浙江康泰
不锈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8299号
张娉娉：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乐清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
于2017年2月6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
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5）嘉桐商外初字第38号

宁波恒远纸业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
57052158-8）：本院受理原告洋紫荆油墨（浙江）有限
公司诉被告宁波恒远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嘉桐商外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07222号

屠云、李永钢：本院受理原告陈威与被告屠云、李
永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
借款本金30000元及利息135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1899号

吴春霜（公民身份号码33032119741224392X）：
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濮院胜卫服装辅料商行诉被告吴
春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定于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濮院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566号

游志荣：本院受理原告吴潜诉被告游志荣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502 民初 25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埭溪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230号

赵建忠、高铭：本院受理原告陈宝荣与被告赵建
忠、高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323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833号

潘松泉、吴美华：本院受理原告向奎与被告潘松
泉、吴美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
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231号

赵建忠、高铭：本院受理原告何顺娥与被告赵建
忠、高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323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043号

杨建萍：本院受理原告方洁与被告杨建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338号

陈桦青：本院受理原告沈昱伟与被告陈桦青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519号

杭州派宏建材有限公司、陈敬淼：本院受理原告湖
州绿色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派宏建材有限公
司、陈敬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
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点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958号

周俊：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湖州分行与被告周俊、张愉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2民初
39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337号

冯学文、黄艳芝：本院受理原告吴会华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841号

张铭：本院受理的原告钟玉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02民初384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259号

张伟丽、胡云亮：本院受理原告马锡利与被告张伟
杰、张伟丽、胡云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
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953号

慎继良：本院受理原告潘云云诉被告慎继良离婚
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
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须
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告知书、离婚案件诉讼当事人权利告知书、互联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规定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
1月24日9时00分在本院双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4325号

吕丽锋：本院受理原告姜兆科与被告吕丽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702民初43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7690号

张仲雄：本院受理原告杨德会与被告张仲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874号

李红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分行为与被告李红雨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287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877号

杜潮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分行为与被告杜潮明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287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876号

刘绍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分行为与被告刘绍东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287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4710号

王敬华：本院受理原告洪誉瑄诉你教育培训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培训费12160元。）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义乌市人民法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应

当按时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判。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2652号

王光良、徐丽芳、陈黄波、王顺菊：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义乌支行与被告王光良、
徐丽芳、陈黄波、王顺菊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被告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82民
初2652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民初字第2657号

陈金永、王伟江：本院受理原告金

健东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义民初字第265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催28号

本院于2016年7月14日受理了申请人何松球的
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本票（票号为：
1020337521987697，出票日期为2015年12月14日，票
据金额6000元，申请人为楼惠娟，收款人为何松球）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16年10月9日作出了（2016）浙0782民催28号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之日起，申请人何
松球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催25号

本院于2016年7月6日受理了申请人义乌市东江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
本票（票号为：4020337522256735，出票日期为2013年
9月2日，票据金额10000元，申请人为义乌市东江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义乌佛堂镇农村财会代理中
心）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10月9日作出了（2016）浙0782
民催25号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义乌市东江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
有权请求支付。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催29号

本院于2016年7月15日受理了申请人傅惠春的
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本票（票号为：
4020337523565717，出票日期为2016年7月8日，票据
金额500000元，申请人为傅惠春，收款人为朱舜）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16年10月9日作出了（2016）浙0782民催29
号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之日起，申请人
傅惠春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催27号

本院于2016年7月13日受理了申请人鼎匀国际
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
行承兑汇票（票号为：3130005137720648，出票日期为
2015年10月28日，票据金额100000元，出票人为浙江
众慧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阳福针织有限公司，汇
票到期日为2016年4月28日）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10月9
日作出了（2016）浙0782民催27号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自本公告之日起，申请人鼎匀国际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8930号

莫式荷、张小飞：本院受理周国华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782民初89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苏溪商初字第768号

施小花、汤玉柱：本院受理原告何苏英诉被告施小
花、汤玉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送达本院（2015）金义苏溪商初字第768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6683号

徐文辉、沈晨：本院受理鲍淑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82民初66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民初字第03481号

义乌市宝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丁
福春诉被告义乌市宝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本院(2015)金义民初字第0348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413号

陈贤文、毛竹琴：本院受理原告朱飞莲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民初6413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定于2017年1月17日上午9时30分在杭坪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